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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典學習助學金制度簡介 
 

 瑞典教育為免學費制，同時另有「學生助學金制度」，提供 16 歲

以上的學生就學生活所需的費用補助。主管機構是教育部下轄的中央

學生助學貸款委員會（Central Swedish Study Aid Committee, Centrala 
studiestodsnamnden，簡稱 CSN）。CSN 設委員長一名，由教育部指派，

在全國有 14 個辦公室（branch offices）。CSN 主要負責學生助學金申

請資格審核、金額撥放及追繳貸款。 
 
 瑞典學生助學金制度始於 1919 年，當時僅有貸款部分，而無補

助部分，經歷數次重大改革，2001 年將貸款還款制度做修正，2006
年增列給家有子女的學生的特別補助款。 
 
※ 瑞典學生助學金類別： 
一、 學生津貼（studiehjalp）:適用於 16 歲至 20 歲的學生。不需提出

申請，每月由 CSN 自動撥付 1,050 克朗至學生帳戶
註
。若學生於

國外唸書可另申請額外補助金（extra tillagg）為每月 285 克朗或

570 克朗、855 克朗不等做其生活費。另若有在外租屋情況亦可

增加補助金（inackorderingstillagg）1,190 克朗至 2,350 克朗不等。 
 
二、 學習助學金（studiemedel）: 適用於 20 歲至 54 歲的學生，但申

請貸款的年齡上限是 45 歲。 
  學習助學金有四個項目：  

1. 學習補助（studiebidrag）:不需償還，每周補助 643 克朗。 
2. 學習貸款（studielan）: 需償還及支付利息，每周貸款額度為

1,230 克朗。 
以上學生可視需要選擇申請。以下二項需另附證明文件才可

申請： 
3. 學生父母補助（tillaggsbidrag）:2006 年開始提供家有幼兒的

學生父母補助，依撫養孩童數（1 至 4 位）可獲 123 克朗－282
克朗的額外補助。 

4. 加額貸款（tillaggslan）:對有工作經驗，25 歲以上的學生，每

周可加貸 405 克朗。 
 

三、 聾啞身障學生補助金（Rg-bidrag）:適用於就讀國內特殊聾啞及

身體殘障高中之學生。主要補助項目為餐點、住宿及往返學校

之交通費用。補助額度視個別情況而定。 
 
※ 非瑞典籍學生的助學金申請資格：    

1. 具 EU 或 EEA 國家國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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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具瑞典永久居留證（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）或具永久居

留權（permanent right of residence）。 
3. 具難民身份（僅限於瑞典國內就讀才可申請） 
4. 配偶或同居人已在瑞典工作。 
 (詳細資料請參考：

http://service.csn.se/CSNOrder/GemensammaFiler/Blanketter/4146C.
pdf) 
 

※課程規定： 
1.瑞典國內學校：學校需為教育部立案，課程並需為高教署許可

補助助學金  課程範圍。課程需至少 3 星期以上。 
2.國外學校就讀之助學金申請: 

a、 課程基本要求為全時（每週上課時數為 15 至 20 小時）；

若為短期課程，則不得少於 13 週。 
b、 學程結束應有結業考或核發畢業證書。 
c、 為瑞典高教署或 CSN 認可之國外大學或專業學院。 
赴國外就讀之瑞典學生可申請之助學金額度視就讀國家所需

花費及學費程度而不同。例如： 
 

就讀國家 學生貸款金額 / 每週 瑞典及就讀國家來回機票貸款金額

（Merkostnadslån） 
英國 2,500 克朗 3,700 克朗 
美國 2,500 克朗 6,500 克朗-11,900 克朗 
臺灣 1,200 克朗 11,500 克朗 

(其餘就讀國家可貸款額度請參考:http://www.csn.se/2.130/2.360/1.765) 
 

※ 申請程序： 
 學生可在 CSN 網站下載助學金申請表格，或至 CSN 各地辦公室、

各大學學生中心領取。填妥的表格，連同（新生）學校入學許可通知

或（舊生）學期學業成績單，一併寄回 CSN。每位受助學金學生於

收到助學金許可通知時可於 CSN 網設個人帳號，查詢 CSN 撥款日期

及個人貸款金額資料。 
 
※ 領受助學金期限： 
 申請者就讀大學以上課程者，最高可領取 240 週助學金，等同於

6 學年。 
 申請者就讀高中或高中補校等級者，可領取 80 週至 120 週不等

之助學金，視個別情況而定。 
 
※ 償還貸款： 

http://service.csn.se/CSNOrder/GemensammaFiler/Blanketter/4146C.pdf
http://service.csn.se/CSNOrder/GemensammaFiler/Blanketter/4146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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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貸款可分 25 年攤還。一般於課程結束後半年開始償還貸款及利

息（為浮動利率）。 2001 年修改規定，貸款本金和利息需於 60 歲前

清償。 
 
 註 1： 瑞典兒童從出生至滿 16 歲止，父母可從瑞典國家健保局每月領取

1,050 克朗兒童津貼（barnbidrag）。滿 16 歲至 20 歲，改由 CSN 發放學生津貼

（studiehjälp），年滿 20 歲以上的學生，改請領學習補助金及學習貸款金。 
註 2：目前 1 克朗約合新台幣 5 元。 
 
參考資料： 
1. 瑞典教育部中央學生助學貸款委員會。網址: http://csn.se/en/2.135/2.624 
 
 


